授权函

安徽省高速公路联网运营有限公司：

我公司的下属分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分公司名称）在贵单位首次办理及以后使用徽通卡业务等费用由                  我公司进行统一转账支付，并在银行转账付款时备注使用单位名称。
首次转账为    年  月  日付款(大写)               元至         （收款银行名称）收款账号为：                  ，付款账号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请予办理，特此证明并函告。

                公司（转账付款单位）

（单位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注：1、首次转账信息部分，如还未支付可不填写。

    2、本范本为总公司替分公司付款，如有分公司替总公司付款，相应改动上述内容即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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